Voltaire（Francois-Marie Arouet）伏爾泰（1694～1778） 十八世紀的歐洲爆發了一股廣泛反傳統教會及其代表的浪潮，其中沒有人比伏爾泰表達得更有力。他本就是個才華四溢的作家，文筆深刻感人，善於把當代人對傳統建制的不滿表達出來；他領導著一班人，在公義與仁慈的大原則下，攻擊教會的迷信和劣行。他的寫作量既大，寫的內容又異常廣泛，至於其一致性卻是人言言殊；不過反宗教這個使命，就似乎是貫徹始終了。很早的時候，他就受到英國自然神論（D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47,Name=Deism 自然神論}）*的影響，後來加上了歐洲的傳統，發展出一套自己的自然神論。不過從另一角度而言，伏爾泰不算是個有系統或具創見的哲學家，但在他本國和歐洲一般而言，他倒是個很有影響力的作者，特別是在他動盪的一生的末期。
在伏爾泰的作品內，我們讀到當代人批評基督教為啟示宗教的老調。他們認為聖經的內容荒謬、自我矛盾，又錯誤百出，甚至是道德敗落的，說什麼也不能算是神的啟示（Revel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8,Name=Revelation}）*。它描述的神更不可能是至高的主宰，特別是在舊約。不過伏爾泰從來都不是個無神論者（Athe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67,Name=Atheism}）*，或消極的人。他的神是真實的，卻全沒有一般人所了解的那種暴君善變的形象；霍爾巴哈（Paul Dietrich H. T. Holbach, 1723～89；法國百科全書作者之一）原是無神的惟物論者（Materialist{\LinkToBook:TopicID=775,Name=Materialism}）*，晚年卻從伏爾泰作品看出有神論（The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51,Name=Theism}）*的道理。他們認為自然宗教最能代替啟示宗教，以致仁慈和友愛等美德，能解決歐洲因錯誤的信仰而衍生出來的社會罪惡。
不過伏爾泰絕不是個膚淺的樂觀主義者。就在里斯本大地震前夕，及七年戰爭（1756～63）當中，他與苦難及地上不公義的問題努力搏鬥。他最受歡迎的作品《憨第德》（Candide, 1759），攻擊哲學的樂觀主義，反對這世界是可能中最好的之說。伏爾泰也許沒有與他同期的盧梭（Jean Jacques Rousseau, 1712～78）那樣尖刻和理想化，一直不敢低估人性的黑暗面，知道要改變世界，是一場漫長又激烈的搏鬥，寫幾篇臆測性的形上學（Metaphysics{\LinkToBook:TopicID=786,Name=Metaphysics}）*文章是無濟於事的。
伏爾泰說，他死之前「是敬拜神，沒有憎恨任何仇敵，愛我的朋友，厭惡迷信」，這一列工作均是在傳統框框之外做的。儘管人對該框框有不同的意見，而大多數人都會忘記伏爾泰的貢獻，但少數贊成他意見的人大概會同意︰「二十巨冊的書不會造成一場革命，但便宜得人人可買的小書，影響力卻更為驚人」。他們當然也絕不會低估伏爾泰的貢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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